
计划。而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则与单

个企业有根本的不同，企业集团的财

务控制是从出资人角度进行的，其控

制是以 产权为基础，是在不同的财务

主体之间进行的，主要是维护出资人

的权益，而不干预子公 司的 日常财务

管理活动；同时，子公 司进行的财务管

理活动不得损害母公 司的权益，并在

母公 司的财务控制框架内，结合各自

的实际，进行各种财务管理活动。因

此，企业集团的母子公 司财务管理体

制在中观的层次上决定了财务控制的

体系，不同的母子公 司财务管理体制

对各种财务控制权限进行了不同的划

分，由此也必然产生不同的财务控制

模式。
第三个方面，财务控制要将企业

战略与目标、评价与激励纳入整个控

制体系，形成以 财务预算为手段，包含

企业战略与目标、评价与激励在内的

一整套财务控制制度。这是企业集团

整个财务控制系统的核心 内容。传统

意义上的财务控制是一种狭义的财务

控制，一般都是将它与财务管理目标、

财务评价与激励割裂开来，把财务控

制单独理解成为一种程序或过程。事

实上，在实际的财务管理 活动中，这三

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财务控制

既是包含财务目标的控制，又是包含

激励措施和约束手段的控制。尤其是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目标复杂，财务评

价与激励措施多样化 ，并且始终处于

一种 变化的状 态，因而 必须将财务目

标确定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与财务控

制的手段相结合，形成一套有机统一

的财务控制整体。具体内容见下图。
图：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 系统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对于任何一

个“系统”的研 究，都是从目的和手段

两方面进行的，企业集团财务控制 系

统也不例外，其核 心 内容主要包括三

部分：

1、财务控制的目标。对于一个企

业组织，基本任务之一是使组织内部

各成员 单位 的 工 作努力保 持协调 一

致，特别是使不同的经营管理层 面在

公 司指导其决策和行动的战略上达成

一致。企业组织各组成单位对企业战

略和目标的认 同是取得这种协调一致

的必要条件，因此，确定所要达到的各

种目标是最重要的一步。从总体上讲，

财务控制的目标与企业的战略和目标

是一致的，都是为了 实现企业财务价

值最大化 ，而不仅仅是传统 意义上的

财务活动的合规性、有效性。首先，财

务控制的目标是降低代理成本，即降

低因经营者、雇员等代理人偷懒、不 负

责任、偏 离股东目标或以 种种手段从

企业获取自身利益而发 生的成本，这

种成本最终由股东承担；其次，财务控

制要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

财务控制过程必须是围绕着企业战略

的制定、实施 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

全过程；第三，财务控制要对企业资源

进行整合优化，以 实现资源 消费最小、

资源利用效率最高、企业价值最大。不

仅如 此，在现实中，企业集团的财务控

制目标不是一个或几 个目标，而是一

个目标体系，这个目标体系不仅是在

现有财务控制机制下生成的，而且随

着情况的 变化 ，目标体 系也在不停地

修正和调整。因此，在企业集团的财务

控制机制中，战略和目标不是一个外

生变量，而是一个内生变量，是财务控

制体系的组成部分。
2、财务控制的手段。从传统意义

上讲，企业的财务

控 制的 手段很 多，

主要体现在各种财

经制度、财务计划、

资金费用定额等方

面 ，如 对生产、销

售、采购、投资、融资、现金等都有严格

的程序和制度规定，以 及各种事前、事

中、事后的监控手段。但从现代企业财

务控制来看，控制手段越来越集中到

预算管理上来，尤其是企业集团的财

务控制，通过预算管理把企业的目标、

业绩评价、激励和约束等各种控制手

段融合到一起，成为渗透到企业生产、

销售、经营、投资、融资等各个环 节的

主要控制手段。
3、财务控制的激励和约束。企业

从本质上讲是一组 “人与人之间的契

约关系”，财务控制必 须使各层级的经

营者有努力 实现组织 目 标的动 力 ，为

了具备这种动力，需要有针对个人的

评价与奖惩措施，来解决个人期望与

企业目标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学理论

中，代理理论对代理问题有详细的研

究，主要涉及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所

产生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偏 离以

及委托人为使代理人的行为和努力程

度符合委托人的利益而采取的各种手

段。在一个企业组织内部，不同管理层

的经营者之间仍然存在相同的代理问

题。控制系统必须提供针对个人的激

励措施 ，以 使个人的目标与企业组织

的目标一致，并激励 经营者为 实现企

业目标而努力工作。因而财务控制只

有将控制的手段与激励 和约束结合到

一起才能实现控制的目标。
此外，在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中，企

业集团的财务控制还 必须有一个有效

的信息系统 来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

责任编辑  周文荣

建议·动态更正

本刊第六 期 P26“按 日表示 时

应收票据到期日的确定”中的“‘到

期日’为 4 月 14 日”应改 为“‘ 到期

日’为 4 月 15 日”。P27“应收票据

贴现的财务处理”所举例题中的

“年利率为 6% ”应改 为“年利率为

8%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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